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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社区矫正的历史演变

正如罗马城不是一天就能建成的一样ꎬ 作为在社区并利用社区资源帮助

犯罪人重新社会化并更好地融入社会的社区矫正制度ꎬ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ꎬ
而是在不断探索与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壮大并呈蓬勃发展的趋势的ꎮ

一、 现代社区矫正制度起源于对近代以来剥夺自由刑及其监狱封闭式

管理负面效应的反思

基于 １７６４ 年意大利天才青年切萨雷􀅰贝卡利亚撰写并出版的 «论犯罪与

刑罚» 的广泛宣传与鼓动ꎬ 卢梭、 伏尔泰、 孟德斯鸠和边沁等启蒙思想家的

天赋人权、 人人平等、 反对刑讯逼供、 主张罪刑法定、 废除死刑和肉刑、 倡

导自由刑等刑事古典学派的观点和主张ꎬ 迅速获得普及并直接导致了 １７８９ 年

法国大革命和 １７９１ 年法国刑法典、 １８１０ 年拿破仑刑法典的诞生ꎬ 以肉刑和死

刑为主并公开血腥恐怖的广场式行刑模式ꎬ 向以剥夺自由的监禁刑并采取监

狱监禁和忏悔的封闭式行刑模式转化ꎮ
剥夺自由的监禁刑及其执行场所的监狱ꎬ 在人类历史上为替代和废除肉

刑、 死刑等残酷的刑罚及其行刑方式ꎬ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ꎬ 曾被誉为人

类刑罚文明最灿烂的花朵ꎬ 但好景不长就呈现出诸多弊端ꎮ 尽管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ꎬ 刑事古典学派的犯罪与刑罚理论及监狱行刑实践ꎬ 遭到刑事实证

学派 (犯罪人类学派和犯罪社会学派) 理论的冲击ꎬ 犯罪研究的重点由犯罪

行为转变为犯罪人ꎬ 犯罪原因观由一元论变成多元论ꎬ 刑罚治罪由万能和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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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成最后且迫不得已ꎬ 监狱管理由单纯的惩罚报应向能动的教育矫正转型

并呈日趋人道文明的发展趋势ꎮ 但是ꎬ 监狱固有的弊端仍然无法获得彻底的

解决ꎮ
监狱始终存在的痼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监狱的规模容积无

法适应社会犯罪和犯罪人口的变化ꎬ 监狱不能随便地扩建与废置ꎻ 二是监狱

建设、 运营及其行刑矫正的成本越来越高ꎬ 国家和社会都难以承受有限财富

的消耗ꎻ 三是监狱内的罪犯易于交叉感染 (不同性质犯罪人之间)、 深度感染

(相同性质犯罪人之间) 和因人口爆满、 缺少安全距离及需求矛盾而生暴力甚

或暴动ꎻ 四是长期狱内封闭性囚禁和严格的惩罚规训ꎬ 罪犯社会化人格和主

动性决策能力丧失ꎬ 形成监狱人格ꎬ 不利于刑满释放后顺利融入社会ꎬ 存在

着行刑目的与行刑手段相冲突的矛盾ꎻ 五是针对偶犯、 初犯、 过失犯、 行政

犯、 少年犯和老年犯等被判短期剥夺自由的监禁刑罚的罪犯ꎬ 监狱行刑普遍

存在对服刑人员而言的惩罚无功、 威慑无力、 改造不能、 “学坏正好” 的问

题ꎻ 六是一旦入狱行刑ꎬ 无论怎么教育矫治ꎬ 即使立功减刑出狱ꎬ 都难以摆

脱刑事前科的羁绊和监狱人的标签烙印ꎬ 出狱后困难重重ꎬ 极易重新犯罪ꎮ
如何克服与解决封闭性监狱的顽瘴痼疾呢? 政治家、 法学家、 刑事学专

家和狱务工作者都在不断地探索着对监狱的改良措施ꎬ 并将封闭式监狱管理

模式向半开放式、 开放式监狱管理模式转变ꎮ 对于长期监禁刑罪犯而言ꎬ 采

取累进处遇提前附条件释放的假释制度ꎬ 让其有一个过渡性的渐进回归社会

的缓冲期和中途之家ꎬ 帮助其再社会化重新融入社会ꎮ 对于监狱中正在刑罚

执行过程中的罪犯而言ꎬ 尽可能地设计并适用有利于罪犯与社会接融的开放

性处遇制度ꎬ 除接纳专业社工、 医务人员和宗教人士参与狱内教育帮扶外ꎬ
还通过回家探亲、 学习释放和劳动释放等制度来保持与社会的联系与沟通ꎮ
对于短期监禁刑罪犯而言ꎬ 除必要和必须收监执行的极少部分罪犯以外ꎬ 尽

可能多地在刑事诉讼过程中ꎬ 通过警察预审羁押环节的保释转处、 检察起诉

环节的不起诉和附条件的暂缓不起诉等措施来避免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副作用、
在法院定罪量刑环节根据人身危险性评估作出附条件暂缓判决和附条件暂缓

执行ꎬ 尽可能少地未决羁押和收监执行ꎮ

二、 社区矫正萌芽于英美的假释和缓刑制度

(一) 假释 (Ｐａｒｏｌｅ)
假释ꎬ 又称假出狱ꎬ 是指监狱剥夺自由的监禁刑罪犯ꎬ 经过一定的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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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ꎬ 有悛悔实据的ꎬ 附以条件许其暂行释放出狱ꎬ 在考验期限内没有违反

条件ꎬ 就将其出狱日数算入刑期内的刑罚执行变更处遇制度ꎮ 假释具有诸多

正面功能: 一是可以救济长期剥夺自由刑的弊端ꎬ 鼓励监狱服刑人员积极改

造自新ꎻ 二是可以救济量刑时的失当ꎬ 克服刑罚量的过剩ꎻ 三是能发挥 “中
途之家” 的作用ꎬ 助其逐渐适应社会生活ꎻ 四是可以疏通监狱ꎬ 缓解监狱人

口的压力ꎬ 贯彻刑罚经济原则ꎻ 五是可以配合累进处遇制度ꎬ 改变监狱的静

止与僵化ꎬ 以达改善罪犯之目的ꎮ 假释是最早的社区矫正项目ꎬ 是联系监狱

行刑和刑满解矫之间的桥梁ꎬ 是世界各国社区矫正制度的一种重要形式ꎮ
国外假释制度源于监狱制度的改革ꎮ 在美国和英国ꎬ 人们通常把亚历山

大􀅰麦克诺基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Ｍａｃｏｎｏｃｈｉｅ) 和沃尔特􀅰克罗夫顿 ( Ｓｉｒ Ｗａｌｔｅｒ
Ｃｒｏｆｔｏｎ) 看作是假释制度的创始人ꎮ 亚历山大􀅰麦克诺基是 １９ 世纪英国刑罚

改革家ꎬ 在受命管理澳大利亚诺福克岛上的流放犯人时ꎬ 他推行一种激励记

分制度ꎬ 犯人通过劳动和良好的表现获得分数ꎬ 分数积累到一定数量可以拿

到释放证ꎬ 重获自由ꎮ 沃尔特􀅰克罗夫顿是 １９ 世纪爱尔兰监狱改革家ꎬ 他受

亚历山大􀅰麦克诺基记分制度的启发ꎬ 对释放证制度进行完善ꎬ 设置了中间

监狱阶段ꎬ 使监狱服刑罪犯在释放前有一个半自由的过渡期ꎬ 白天可以到社

会上工作ꎬ 晚上回监狱报告情况并住在监舍ꎮ 经过中间阶段的考察ꎬ 合格者

发给假释证书ꎬ 予以假释ꎮ 假释后罪犯需要每个月向狱方和监管人提交一份

行为表现报告ꎬ 监管人会动员社会力量帮助假释犯寻找工作并监督他们的日

常工作ꎮ 在欧洲大陆ꎬ 人们把博维纳尔􀅰德􀅰马尔桑吉 (Ｂｏｎｎｅｖｉｌｅ ｄｅ Ｍａｒｓａｎ￣
ｇｙ) 看作是假释之父ꎮ 博维纳尔􀅰德􀅰马尔桑吉是 １９ 世纪法国刑罚改革家ꎬ
其假释制度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准假释阶段ꎬ 犯人白天在外面工作ꎬ
晚上住在监狱ꎬ 其目的在于让罪犯为重新适应社会生活作好准备ꎻ 第二阶段

是附条件提前释放ꎬ 但要求假释犯在假释官的监督下ꎬ 并接受假释官的指导、
帮助和约束ꎮ

(二) 缓刑 (Ｓｔｒａｆａｕｓｓｅｔｚｕｎｇ)
又称刑之执行犹豫、 附条件暂缓刑罚执行ꎬ 是指法院基于法定之条件ꎬ

对于犯罪人在一定期间内缓其刑之执行ꎬ 若犯罪人在该条件规定的一定期间

内行状良好ꎬ 而无撤销之事由时ꎬ 即不再执行刑罚ꎬ 其效力等于未受刑之宣

告ꎬ 反之则撤销并收监执行其所宣告之刑ꎮ 缓刑在美国则是对于尚未受剥夺

自由刑之宣告和执行之前交付的保护管束的制度ꎬ 被称为 Ｐｒｏｂａｔｉｏｎꎮ 受剥夺

自由刑之前的保护管束ꎬ 亦称保护观察ꎬ 此项制度主要适用于初犯、 微罪者

３００

社区矫正的探索与研究永远在路上 (代序)



或偶发犯、 机会犯ꎬ 可分为犹豫其刑之宣告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和暂缓其

宣告之执行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两种方式ꎬ 前者为缓

宣告ꎬ 或称宣告犹豫制度ꎬ 后者为缓执行ꎬ 即执行犹豫制度ꎮ 此种制度不仅

可以消除刑事前科和避免短期剥夺自由的监禁刑及其监狱行刑的弊端ꎬ 而且

还可以收到鼓励犯罪人改过自新和预防再犯的作用ꎮ 被美国乃至全世界誉为

“现代缓刑之父” 的美国波士顿鞋匠约翰􀅰奥古斯塔 ( Ｊ􀆰 Ａｕｇｕｓｔｕｓ)ꎬ 在 １８４１
年对一名酗酒的年青犯罪人在法官未宣告判决前所申请的保释尝试和随后在

三周考验期限内的提供住宿ꎬ 帮其习艺找工作ꎬ 并作为 “善行保证人” 及时

向法庭报告犯罪人的行为表现的做法ꎬ 实际上是缓宣告的保护观察ꎮ
在欧洲ꎬ 由于受到英美等国之判决的宣告犹豫制度的影响ꎬ 比利时和法

国先后发展出将所宣告的刑罚予以暂缓执行之方式ꎬ 即刑之执行之犹豫制度ꎮ
比利时于 １８８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制定的 «假释及附条件有罪判决法»ꎬ 率先揭开了

大陆法系缓刑之序幕ꎮ １８９１ 年法国在 «刑之减轻与加重法»ꎬ 规定了惩役和

罚金的刑之执行犹豫制度ꎬ １８９５ 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五届国际监狱会议对刑之

执行犹豫即缓执行制度进行了热烈的讨论ꎬ 随之传播到意大利、 匈牙利和德

国ꎬ 又由法国和德国传播到日本及中国ꎮ

三、 社区矫正得益于二战之后的更生理念、 民权运动和标签理论的

推动

(一) 更生理念

由于二战后民主自由与平等博爱思想深入人心ꎬ 刑事执行的刑罚目的已

由传统的报应主义转向特别预防主义ꎮ 刑罚的手段ꎬ 由消极的惩罚趋向积极

的教育ꎬ 监狱行刑与矫正不再注重对罪犯过去犯罪行为的惩罚报应性回顾ꎬ
而更关注对罪犯未来回归社会的更生保护性前瞻ꎮ 早在 １９２９ 年ꎬ 美国联邦监

狱局就把罪犯 “更生” 和帮助罪犯重返社会作为基本的目标ꎮ １９５４ 年ꎬ “美
国监狱协会” 更名为 “美国矫正协会”ꎮ 二战后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之间ꎬ 新型

的监狱执行策略集中在社会的习得和消除在监狱生活中的负面影响ꎮ 更生的

理念能够在美国的司法执法体制中得以贯彻ꎬ 与美国国家政策的调整密不可

分ꎮ 让罪犯 “重新与社会结合的思想” 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时任总统林登􀅰
贝恩斯􀅰约翰逊提出的 “伟大的社会” 的工程是一致的ꎮ “伟大的社会” 工

程思想在矫正领域中涉及对罪犯的工作训练项目ꎬ 为罪犯创造特别的工作机

会和强调基于社区的矫正项目ꎬ 将非监禁的矫正方法 (社区矫正) 作为帮助

罪犯的主要形式ꎮ １９６７ 年美国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的法律执行和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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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员会认为ꎬ “理想的矫正体系主要应强调社区的工作ꎬ 使罪犯能够重新

融入社会的结构之中ꎮ 因而ꎬ 缓刑和假释变为在矫正领域的主要方法”ꎬ “总
统的计划与学界观念的吻合ꎬ 促使了美国社区矫正的迅速发展”ꎮ 〔 １ 〕更生理念

不仅有利于对罪犯再教育和再社会化ꎬ 而且有利于针对社区存在的诱发犯罪

的致罪因素和不良环境进行治理ꎮ
(二) 民权运动

美国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７０ 年代的民权运动ꎬ 不仅因涉及监狱罪犯权利的保

障问题ꎬ 而且还因监狱剥夺罪犯自由的行刑方式而导致罪犯权利的实现和合

法权益的保障具有天然的困难性、 局限性ꎬ 从而推动了监狱行刑的开放式处

遇和非监禁的社区矫正模式ꎮ 罪犯权利运动的核心问题是解决罪犯受歧视、
受到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对待ꎮ 首先罪犯享有平等地获得保护和矫正处遇的权

利ꎬ 缓刑犯和假释犯的基本权利应当明确且受法律保护ꎮ 其次ꎬ 改变传统管

理罪犯的基本理念与做法ꎬ 对罪犯的控制和干预不是越多越好ꎬ 而是较少的

控制和干预则更好ꎬ 应当减少和限制国家的权力ꎬ 扩大罪犯的权利ꎮ 此外ꎬ
赋予罪犯受惩戒时的 “适当程序的权利”ꎮ 撤销缓刑和假释应给予罪犯享有预

备听证会、 听证会等救济的机会和走程序的权利ꎮ
(三) 标签理论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 美国犯罪学家弗兰克􀅰坦南鲍姆首先提出了标签理论ꎬ
认为越轨和犯罪是一个 “恶作剧” 的标签过程ꎬ 一旦 “恶名” 的标签被贴在

身上ꎬ 越轨和犯罪人就难以洗刷 “恶名”ꎬ 这就埋下了日后继续从事越轨和犯

罪的种子ꎮ 埃德温􀅰利默特等又运用互动理论来解释犯罪行为的形成过程ꎬ
从而深化和扩大了标签理论的内涵ꎬ 认为没有行为在本质上是犯罪的ꎬ 犯罪

仅只是社会或旁观者所赋予的定义ꎬ 亦即社会反应的结果ꎮ 〔 ２ 〕标签理论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逐渐受到重视ꎬ 强调一旦犯罪人非进入刑事司法程序不可时ꎬ 应

尽量运用社区处遇替代机构性的监狱行刑ꎬ 以避免其受机构处遇前科记录的

污染ꎮ 其他没必要列为犯罪行为加以惩罚者ꎬ 亦尽量予以非犯罪化、 非刑罚

化ꎬ 改用刑罚以外的手段予以处理ꎮ “对所有罪犯 (成人和未成年人) 的处理

应尽可能采用在监狱之外的方式ꎬ 如社区矫正包括非刑罚处罚的方式ꎮ” 〔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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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区矫正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７０ 年代的美国蓬勃发展ꎬ 直接源于监狱

成本的高昂和矫正政策的改变

(一) 监狱成本的高昂

根据我国最早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 «美国社区矫正制度» 一文中揭示ꎬ
当时美国监狱的建造和维持费用极为昂贵ꎬ 中级警戒监狱每间囚室的造价已

高达 ３􀆰 ７ 万美元ꎬ 高级警戒监狱每间囚室的造价达 ７􀆰 ８ 万多美元ꎬ 每年一名

囚犯的伙食费和看守费用高达 １􀆰 ５ 万美元ꎬ 有的监狱则高达 ３ 万元ꎬ 美国政

府难以继续扩大监狱的建设ꎬ 刑事司法机关不得不注意采用非监禁的狱外的

各种替代性处遇措施ꎮ 〔 １ 〕同时ꎬ 联邦财政对社区矫正大力支持ꎬ “为矫正思想

体系与社会和政治现实相结合提供了动力ꎬ 从而使社区矫正方法在全美得到

广泛的采用”ꎬ “从执法辅助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开始拨款到一九七五年七月ꎬ
联邦为 «街道安全法» 提供了 ２３ ８３７ ５１２ 美元ꎬ 州和地方提供了 １２ ３００ ７１０
美元ꎬ 专用于成年犯释后居住就业辅导方案”ꎮ 〔 ２ 〕

(二) 矫正政策的改变

依据导致犯罪的原因和因素中ꎬ 对犯罪人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强调的不

同ꎬ 美国矫正政策模式ꎬ 可分为四种: 一是监禁模式ꎬ 它忽略了罪犯个体因

素和社会因素ꎬ 只求单纯地关押ꎻ 二是改造模式ꎬ 它强调产生犯罪的社会因

素ꎬ 但忽视了罪犯个体的因素ꎻ 三是康复模式ꎬ 它强调了对罪犯个体因素的

矫治ꎬ 忽视了社会因素的改造ꎻ 四是复归模式ꎬ 它强调从社会和罪犯个体两

方面因素的矫正入手ꎬ 帮助罪犯再社会化ꎮ 美国社会中实行的各种社区矫正

制度都是基于帮助罪犯复归社会这一指导思想进行的ꎬ “这种复归矫正政策认

为犯罪是由社会和罪犯本身的错误ꎬ 两方面造成的ꎮ 要预防犯罪ꎬ 预防罪犯

的重新犯罪ꎬ 必须改造社会的环境和矫正罪犯”ꎮ 〔 ３ 〕

五、 社区矫正得益于 ２０ 世纪末以来的法治建设的保障与促进作用

(一) 美国的立法情况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且属于英美法系ꎬ 各州都有立法权ꎬ 因各州的历史文

化不同而使社区矫正的立法内容有所差异ꎮ １９６６ 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官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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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惩处违反交通法停车法的妇女ꎬ 创设了社区服务 刑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创设了日报告刑 (Ｄａｙ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ｓ)ꎮ １９７３ 年

明尼苏达州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州立的 «社区矫正法»ꎮ １９８３ 年佛罗里达州

的 «矫正改革法» 规定了家庭监禁刑 (Ｈｏｕｓｅ Ａｒｒｅｓｔꎬ Ｈｏｕｓｅ Ｃｏｎｆｉｎｅｍｅｎｔ)ꎬ 同

年美国开始在全国推广针对青少年的矫正训练营 (短期军事化禁闭管制)
(Ｂｏｏｔ Ｃａｍｐ)ꎮ 在 １９７３ 年至 １９９６ 年的 ２３ 年间ꎬ 美国一共有 ２８ 个州通过了

«社区矫正法» 或类似法律ꎮ
(二) 英国的立法情况

英国是最早创制累进处遇假释制度的国家ꎬ 早在 １８６４ 年就由英国议会颁

布法律将豁免刑期与点数制结合起来ꎬ 规范了累进处遇假释制度ꎮ １８８７ 年

«初犯缓刑法» (Ｐｒｏｂ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ｒｓｔ 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 Ａｃｔ) 出台ꎮ １９７２ 年 «刑事司法条

例» 规定了社区服务令ꎮ １９９１ 年 «刑事司法法»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Ｂｉｌｌ)
明确了缓刑为一种独立的刑种———缓刑令 (Ｐｒｏｂａｔｉｏｎ Ｏｒｄｅｒ)ꎮ ２０００ 年颁布的

«刑事法院权利 (量刑) 法» 和 ２００３ 年颁布的 «刑事审判法» 分别规定了宵

禁刑 (Ｔｈｅ Ｃｕｒｆｅｗ Ｏｒｄｅｒ) 和间歇监禁刑 (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Ｃｕｓｔｏｄｙ)ꎮ
(三) 俄罗斯的立法情况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先后颁布了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 «俄罗斯联邦刑事执行法典»ꎬ 在刑事的实体、
程序和执行的不同阶段的法律中ꎬ 都规定了社区矫正的内容ꎮ 尤其在 «俄罗

斯联邦刑事执行法典» 中设专编即第二篇为 “被处刑人员非社会隔离性刑罚

的执行”ꎬ 规定了第四章 “义务性劳动刑执行”、 第七章 “矫正性劳动刑执

行”、 第八章 “限制自由刑执行” 等特色的社区矫正刑及执行制度ꎮ
(四) 日本的立法情况

日本在 ２０ 世纪前后就借鉴法国和德国的刑事法律ꎬ 规定了缓刑和假释制

度ꎬ 同时对刑释人员较早地规定了更生保护制度ꎬ 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更生保

护社区矫正制度ꎮ 二战后ꎬ 日本制定了 «犯罪者预防更生法»ꎮ １９５０ 年又颁

布了 «紧急更生保护法»ꎮ １９５４ 年制定了 «缓期执行者保护观察法»ꎮ １９９５ 年

日本整合更生保护的相关法律ꎬ 制定了 «更生保护事业法»ꎮ ２００７ 年日本又

重新整合了 «犯罪者预防更生法» «缓刑者保护观察法» «司法保护事业法»
«紧急更生保护法»ꎬ 以及 «少年法» 的部分内容ꎬ 出台了更加系统化的 «更
生保护法»ꎬ 将保护观察制度和更生保护制度一体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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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间处遇” 或 “中庸制裁措施” 兴起ꎬ 有逐步取代传统社区处

遇之势

由于缺乏对罪犯的再犯风险评估以及对社区处遇对象不加甄别ꎬ 各种不

适合于社会矫正的对象包括严重暴力罪犯和惯犯、 累犯都放入社区矫正ꎬ 最

后造成社区治安环境恶劣ꎬ 保释、 刑释和各种开放性处遇的犯罪人再犯率飙

升ꎬ 在美国的一些社区居民喊出了 “将罪犯赶出社区” 的口号ꎮ １９７４ 年美国

犯罪学者马丁森等经过系统地调查研究抛出了 “矫正无效论” 的报告ꎬ 传统

报应刑监狱监禁处遇思潮及实践又被重新唤起ꎬ “美国又重新使用了惩罚和监

禁这些古老的办法ꎮ 对罪犯采取的强硬态度使得强制性判决日益增多ꎬ 并使

监狱拥挤不堪ꎬ 死刑得以恢复”ꎮ 〔 １ 〕毕竟新建的监狱赶不上犯罪浪潮的冲击ꎬ
更何况监狱的建造成本高昂、 客观存在的副作用无法克服ꎬ 社区矫正的优点

远大于缺点ꎬ 因此尽管有些州废除假释等非监禁处遇措施ꎬ 但仍阻挡不了社

区矫正等 “替代监禁” 措施的发展壮大ꎮ
与此同时ꎬ 综合性的刑罚目的观开始兴起ꎬ 以关注被害人损害修复为核

心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在北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获得治罪和治理

的巨大成功ꎬ 再加上犯罪学研究揭示出犯罪人犯罪生涯的 “二八” 律及 “三
振出局” 排罪理论逐渐深入人心ꎬ 刑事政策从单调的 “严格刑事政策” 转向

“重重轻轻两极化” 刑事政策ꎬ 监狱行刑负责 “重重刑事政策” 的实施ꎬ 社

区矫正负责 “轻轻刑事政策” 的落实ꎬ 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ꎬ 共同完

成报应与预防的刑罚目的及其任务ꎮ
基于以往在适用缓刑和假释等非监禁社区处遇制度上ꎬ 可能存在的对犯

罪人缺乏必要的惩戒和适当的监控ꎬ 造成了对社区大众的不满和不安ꎬ 于是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英美国家新创出所谓的 “中间处遇” 或称 “中庸制裁

(惩处) 措施” (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ꎻ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ꎮ 所谓 “中间

处遇” 或者 “中庸制裁措施”ꎬ 是指介于监狱看守所机构处遇与社区非监禁处

遇之间的制度ꎬ 其目的在于缓和监狱看守所机构处遇中隔离与监禁的严厉性ꎬ
使受刑人易于回归社会ꎮ 因此ꎬ “中间处遇” 或 “中庸制裁措施”ꎬ 经常结合

监狱看守所机构处遇与社区处遇的各种方法ꎬ 取长补短且有机结合ꎬ 以达到

康复社会预防犯罪的目的ꎮ “中间处遇” 或 “中庸制裁措施” 除了对社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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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大的保安力量外ꎬ 亦提供犯罪人更多协助ꎮ
根据英美两国 “中间处遇” 或 “中庸制裁措施” 的发展ꎬ 可分为两大

类: 第一大类是以监狱看守所机构处遇为基础ꎬ 而并采社区处遇措施ꎬ 其内

容有开放式处遇、 外出制处遇、 通勤制处遇、 周末拘禁处遇、 假日拘禁处遇、
夜间拘禁处遇、 半拘禁处遇等ꎻ 第二大类是以社区处遇为基础ꎬ 并利用监狱

看守所机构设备以为处遇的措施ꎬ 其内容有保护观察之家、 中途之家、 释放

前辅导中心、 社区内处遇中心、 社区诊断与处遇中心、 追踪辅导中心等ꎮ “中
间处遇” 或 “中庸制裁措施” 是监狱看守所机构处遇与社区矫正社区处遇之

间的桥梁ꎬ 更是刑释解矫人员渐进回归融入社会的通道ꎮ
日本学者藤本哲也教授和我国许福生教授认为ꎬ 以社区为主的 “中间处

遇” 或 “中庸制裁措施”ꎬ 其发展目的在于控制犯罪ꎬ 以及将犯罪对社会的影

响减到最低ꎬ 而且还可以随时根据情况将犯罪人交付监禁监狱看守所机构或

一般保护管束社区矫正系统ꎮ 因此ꎬ 此类 “折中刑罚” 可以取代传统观护和

监禁之间的真空地带ꎬ 比监禁多一些自主权ꎬ 而比传统观护多一些控制ꎮ “亦
即针对以往的社区处遇ꎬ 表现出 ‘从社区内处遇转移至社区内刑罚’ 的特

征ꎮ” 〔 １ 〕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的不平凡探索之路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非监禁处遇制度的移植与实践

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ꎬ 中国社区矫正的过去应该追溯到清末民初沈家

本主持的法制改良及刑事立法ꎬ 大清新刑律刑诉律监狱律均移植了域外缓刑、
假释和监外执行制度ꎬ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颁布的刑事法律又进一

步继承与完善ꎮ
作为社区矫正适用基础的缓刑和假释制度ꎬ 源于清末法律改良过程中的

废除肉刑、 引入剥夺自由的监禁刑及其针对监狱执行监禁刑的弊端而规定的

当时在全球范围内尚属创新的缓予执行措施和变更执行制度ꎮ
为了收回领事裁判权和租界内的西方列强修建的执行监禁刑罚的新式监

狱ꎬ 同时也是为了清末政治体制改革和移植监禁刑罚及其犹豫执行和变更执

行制度以标榜追求刑罚人道与文明的需要ꎬ １９０７ 年 «大清刑律草案» 废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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